讀經小組示範－以弗所第二章
貳 召會在基督裏所得的福分與地位 一3～三21

三 召會的產生與建造　二1～22

1 召會的產生　1～10

（問：在得救成為召會之前，我們死在過犯並罪之中的行事為人，有何種光景？）

＊ 弗2：2註4【…當我們死在過犯並罪之中，我們的行事為人不僅隨著這世界的世代，也順著撒但那空中掌權者（邪惡屬靈權勢）的首領。】
＊ 弗2：3註3【我們死在過犯並罪之中時，也是在我們肉體的私慾裡行事為人，行肉體和思念所意欲的。有三樣邪惡的東西管轄我們的生活：在我們外面，有這世界的世代；在我們上面和裏面，有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；在我們墮落的性情裏，有肉體的私慾。】

（問：雖然我們如此墮落、遠離神，但神為何仍要拯救我們？祂如何來拯救？我們如何得神的拯救呢？）

＊ 弗2：4註2【愛的對象應該是在可愛的光景裏，但憐憫的對象總是在可憐的光景裏。因此，神的憐憫比祂的愛達到得更遠。神愛我們，因為我們是祂揀選的對象；然而我們因著墮落變得極為可憐，甚至死在過犯並罪之中，所以我們需要神的憐憫。因著祂的大愛，神是富於憐憫的，把我們從可憐的地位，救到適合祂愛的光景。】

＊ 弗2：5註3【以弗所書不像羅馬書以我們為罪人，乃以我們為死人。我們是罪人，需要神的赦免和稱義，如羅馬書所啟示的；但我們是死人，就需要活過來。赦免和稱義是把我們帶回神面前，享受祂的恩典，並有分於祂的生命；叫我們活過來，是使我們這些基督身體的活肢體彰顯祂。神叫我們活過來，是藉著祂生命的靈，將祂永遠的生命，就是基督自己，分賜到我們死了的靈裏。神已經將我們與基督一同點活。】

＊ 弗2：8註3【信是未見之事的質實。我們是藉著信，將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質實出來。因這質

實的能力，我們靠著恩典得救了。神恩典的白白作為，藉著我們質實的信，救了我們。我們這信就是

信基督的信，也就是基督在我們裏面作了我們的信。】
2 召會的建造　11～22

（問：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仇恨，基督是如何成就了和平？）

＊ 弗2：15【在祂的肉體裏，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，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，創造成一個新人，

     成就了和平。】
＊ 弗2：15註2【基督藉著廢掉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，拆毀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中間隔斷的牆。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一切的規條也都被釘在那裡。（西二14。）】

＊ 弗2：15註3【即儀式，指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作法；這些造成了仇恨和分裂。要實行正當的召會生

   活，這一切規條都該排除並丟棄。】

＊ 弗2：15註9【因著基督在祂的肉體裡廢掉了隔離的規條，就是除滅了仇恨，將猶太和外邦信徒創造成一個新人，便在所有的信徒中間成就了和平。】

【本篇思路】

本章論到召會的產生與建造。首先，關於召會的產生，我們看見其背景乃是完全在死
亡的光景中，滿了過犯與罪。並且有三樣邪惡的東西管轄我們的生活。第一，在我們外面，有這世界的世代；第二，在我們上面，有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；第三，在我們裏面墮落的性情裏，有肉體的私慾。所以我們是如此墮落且遠離神。雖然人是在這樣可憐的光景，因著墮落變得極為可憐，甚至死在過犯並罪之中。然而，神並沒有離棄我們，仍要拯救我們。因神是富有憐憫的，因著祂的大愛，要把我們從可憐的地位，救到適合祂愛的光景中。祂拯救我們的方法就是叫我們得著生命，叫我們活過來，這是藉著祂生命的靈，將祂永遠的生命，就是基督自己，分賜到我們死了的靈裏。神不僅將我們與基督一同點活過來，甚至與祂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諸天界裏，宇宙的至高處，這就是神超越的救恩。如今我們該作的，就是藉著信基督，得著神為我們所施的拯救，接受神為我們所成就這神生命的救恩。
  此外，神所施的救恩不僅解決神與人之間的問題，也解決人與人之間的仇恨，因此藉著祂的救贖，在祂的肉體裏，用十字架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，除滅了一切產生仇恨的原因：並將祂的性情作到我們裏面，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裏面，創造成一個新人，成就了和平。使我們不再彼此遠離、彼此隔絕，反而成為聖徒同國之民、神家裏的親人，不再分離。所以，基督藉十字架成就了和平，使分散的人建造在一起，這乃是為著召會的建造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
隨著這世界的世代而行
  當我們死在過犯並罪之中時，我們在世界、在撒但國度的範圍裡，卻非常活躍。『世界』這辭，原文是cosmos，科斯莫斯，意思是系統。這不是神的系統，也 不是人的系統，乃是撒但的系統。這個系統，世界，是由許多世代所組成的；每一個世代都是撒但系統的片段。每一個世代也是一種風尚。故此，欽定英文譯本採用 『這世界的風尚』這個繙譯。每一個世代有一種樣子和表現。在亞伯拉罕時的世界是一種表現，在大衛時是一種表現，在保羅時又是另一種表現。今天的世界也有其 時髦的表現。不僅如此，這世界的世代也有其潮流。從前我們是隨著今世的潮流而行。當人跟隨世代的潮流時，這就很強的表示他們是死的，他們是在世代潮流中隨 波逐流的行屍走肉。
藉著廢掉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
基督藉著廢掉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，拆毀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中間隔斷的牆。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一切的規條也都被釘在那裡。（西二14。）以弗所二章十五節所說的律法，不是道德誡命的律法，乃是儀式誡命的律法，如行割禮、守安息日、以及某些飲食的條例。
規條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作法。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們必須謹慎，不要把我們生活或敬拜的方式弄成規條。同時，我們也不該把別人所作的當作規條。我們若都這樣實行，就不會有難處。
我們這些蒙救贖並在恢復中的人，已經遷到基督裡，並在召會生活中；我們必須學習恨惡那使不同民族分裂的差異。世人認為文化的差異乃是聲望的標記，但是在基督裡我們都失去了這個聲望；現今我們惟一的聲望乃是基督，以及真正的一。我們所在之地或會所，不該有獨特的聲望。我們都該操練自己順著別人。只要某種實行不牽涉到淫亂或不道德的事，就沒有甚麼不對。不要執著於你的聲望。我們若願意放下我們文化的驕傲，主纔有可能得著正當的召會生活。
拆毀中間隔斷的牆是為著新人、神的國民、神的家人、以及神居所的建造。我們若持守我們的不同，就不可能有這四方面的召會生活。基督教滿了不同民族之間分裂的差異。因這緣故，在恢復之外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召會生活。為著召會生活的緣故，一切的不同都必須踩在我們的腳下。（第二十三篇，245～248頁。）
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
我們在考量召會是神的建造時，必須特別注意到根基。二十節說，『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。』許多基督徒很難領會這節裡的根基是甚麼。林前三章十一節說，『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穌基督以外，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。』基督是惟一的根基。然而，以弗所二章二十節卻說到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。但這並不表示使徒和申言者本身是根基。這與啟示錄二十一章不同，那裡的根基是使徒這些人，但這裡的根基卻不是使徒和申言者本身。基督的奧祕已經向使徒啟示出來，（弗三5～6，）他們所得的啟示被視為召會建造在其上的根基。這與馬太十六章十八節的磐石相符，那裡的磐石不僅指基督，也指關乎基督的啟示，基督要在其上建造祂的召會。所以，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，就是他們為著建造召會所得關於基督和召會的啟示；召會是建造在這啟示上。這就是以弗所二章二十節裡根基的意義。
在主的恢復中，我們是在甚麼上面建造召會？說我們是建造在基督上面，這太含糊籠統。我們必須在使徒和申言者所得的啟示上建造召會。按著國籍設立的所謂的教會，不是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。有些所謂的教會，甚至還排除特殊的民族或種族團體。當然這些『會』並不是建造在二章二十節所說的根基上。羅馬天主教和所有的公會都宣稱他們的根基是基督，但是這些團體沒有一個宣稱他們的根基是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。譬如，長老會是建立在長老治會的觀念上。然而使徒和申言者從沒有得著啟示說，長老治會應當是召會的根基。我們在主的恢復中，與這些所謂的教會迥然不同；我們必須能強有力的宣告，在恢復裡的召會是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。這意思是說，在主恢復中的召會，是照著使徒和申言者所得的啟示而建造的。這個啟示包容各種族各國籍的信徒；包括說方言的，也包括不說方言的。你若有這個關於召會正確根基的異象，你會看見只有主恢復中的召會是建造在正確的根基上；天主教、各公會或獨立團體都不是。（第二十七篇，283～285頁。）
主日三段式讀經材料參考
選用詩歌：詩歌27首或241首
禱讀經節：四至六節
選讀註解：四節註3，五節註3、註4、註5，六節註1、註3、註4
擘餅聚會建議詩歌：詩歌378首或381首；23首或27首
